
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州分行与博州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巴

依地力达·赛依力汗等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

借款合同纠纷 点击了解更多 发布日期：2020-11-05 浏览：71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新2701执771号    

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州分行，住博乐市北京路**。

被执行人博州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翠花。

被执行人巴依地力达·赛依力汗，男，蒙古族，1971年3月25日出生，住，住博乐市/div>

被执行人扎黑·木合汗，女，蒙古族，1971年6月5日出身，住，住博乐市/div>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州分行与被执行人博州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巴依地力达·赛依力

汗，扎黑·木合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的执行标的为208608.12元，执行费3029元。未执行标的为208608.12

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现对被执行人博州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巴依地力达·赛依力汗，扎黑·木合汗在工

商、房产、车管、银行进行“四查”，发现被执行人博州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巴依地力达·赛依力汗，扎黑·木合

汗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向被执行人博州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巴依地力达·赛依力汗，扎黑·木合汗发出限制

高消费令，已将被执行人博州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巴依地力达·赛依力汗，扎黑·木合汗纳入失信人名单。此案

在法定时间无法执行完毕，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条件。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可以再次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债权。申请执行人再次提出执行申请不受执行期间的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博乐市人民法院（2020）新博证执字第5号执行证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曹瑞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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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员  艾沙江    

审 判 员  帕木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古丽扎尔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
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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